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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父(母)居影响社会关系内容 
 

费孝通 
 

  在实行外婚的规律下，要每代都是父居，女子必须在结婚之后随从丈夫去住，若是夫妇要各

从他们的父亲的亲属同居，他们就不能经营共同生活了。反过来说，要每代都是母居，男子必须

在结婚之后随从妻子去住。因为这个原因，吕叔湘先生翻译洛伊的《初民社会》时采用了“从夫

居制”和“从妇居制”作为上述两名词的译文。这译文固然有可取的地方，但是夫妇的随从还是

要加上他们和父母的关系才有意义，因为单从夫妇说他们是合组一个新家庭，是两相随从的。而

且这两个概念所要分析的主要事实，并不是新家庭所住的房屋或帐篷的所有权是属于丈夫的还是

妻子的，也不是如林顿教授所指出的，被称作父居的是因为一个女子和邻居的男子结婚时，曾经

移动了 50码到她的新房里，或是曾走了 20里路，渡过了一条河，到她丈夫家去住的缘故。重要
的是男女在婚后因居处的关系所加入的合作团体是本来属于男的还是女的。洛伊在说明这两种不

同的居处时曾就父居的胡巴族情形说:“女儿一出嫁便跟她丈夫到外村去。因此，男人生老病死在
同一地点，而女子则一生之大半不住在出生的村落”，这一点实在是极重要的。夫妇既然不能由

同一抚育团体里生长出来的人结合而成，结了婚又必须合作同居，所以两人中至少必须有一人，

放弃他或她原来的合作团体，结婚之后加入配偶的合作团体。在生活上接触最密的是地方团体，

所以父居和母居也成了研究家庭生活的学者所特别注意的对象了。 
  社会事业是需要继续性的。一块农田，经营久了，也摸得出其土性。依赖经验的事务最忌常

常改行。合作的人事也需要久长地相处才能周旋得转。一个人在陌生的人群中做事相当困难，尤

其是在没有成文规则的亲密生活中亦然。夫妇两人中既然不能全都维持原有的合作团体，那个加

入新团体的就不免在生活上吃亏了。在实行父居方式的地方，男子一生住在一个村子里，往来大

多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人，而嫁来的女子在丈夫村子里所接触的人都是生面孔，她和她一同长大相

熟的人隔离了，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有听命于丈夫的指挥。她唯一可能的反抗是逃回娘家去。

在一个母居的社区中，妻子的左近都是她自己的亲属，做丈夫的不能不低声下气一些。区位上离

合的安排影响了社会关系的内容。 
  以往论亲属居处问题的似乎认为只有父居和母居两种形式，其实不但变化很多而且在同一社

区中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同时通行。 
  其中，多布(Dobu)土人的办法比较有意思。他们的夫妇是出于不同的村子的，各人在自己的
村子里保持着一个房屋，他们带着他们的子女一年在丈夫村子里住，一年在妻子村子里住。从村

子的居民说每年要换一批，结果可以说大家没有一个持久的地方团体。多布土人是好猜忌和迷信

鬼神的，他们这种不安定的生活多少是和这种性格有关的。 
  在同一社区中可以同时通行着不同的居处方式。广西花篮瑶因为严格限制人口，有些人家只

有男孩，有些人家只有女孩。他们的习惯是不论男女都可以娶配入门，也都可以出嫁到别人家去。

结果有些是父居，有些是母居。我们自己社会里也通行着入赘的方式。入赘是从妻居制，赘婿的

孩子是跟母亲的亲属一起生活的。入赘的方式可以和正常的父居方式在一个社区里通行。 
  也有地方一个男子要经过一段入赘式的生活然后回到自己村子里去。洛伊说:“初结婚时女婿
依岳家以居，服劳如仆役，但经过相当时期，比如说生了孩子以后即另辟门户而独立，这种情形

也是很普通的。北美的希达查人，南非的奥焚波人，阿萨姆之卡息人，都有这种习俗。” 
  从这例子来看，一个研究者不能单单把某一社区亲属居处的方式加以“父居”或“母居”的

标记就认为足够了，他必须从生活事实中去说明家庭内部以及家庭和家庭之间的社区结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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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进一步说明社区结构所发生的社会影响。从社区结构入手去研究社会生活是最具体和最方便

的。 
  (摘自费孝通《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